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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和发达国家相比，历史上的尼泊尔女性社会地位较低，在家庭中也长期处于从属位置。尼泊尔女性主义的
发展历史可分为萌芽、起步、成熟、持续发展四个阶段，其参与主体主要有主流政党中的女性成员、非政府组织、毛主义及

尼泊尔学术界。在其发展进程中，国际援助的作用利弊参半，而传统文化带来的阻力至今依然清晰可见。经过长期的发

展，尼泊尔女性的地位已得到明显改善，女性的性别意识与维权意识都较过去有所增强，此外，纵观其未来发展，国家的

现代化进程与一些有特殊贡献的个人也为女性争取个人权利、提高社会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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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地处中国西藏与印度的交界地带，其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寡妇在被视为女巫的情况下常遭

到严重的歧视和虐待，拐卖妇女的新闻也时常见报。基于以上种种，在一家女性主义网站上，尼泊尔被

列入女性待遇最糟糕的十大国家之一［１］。半个多世纪以来，尼泊尔经历了数次重大变迁，其间的重大

历史事件包括１９５１年推翻拉纳政府并实施君主立宪的革命，１９９０年迫使比兰德拉国王实施君主立宪
的多党议会制的人民运动，２００６年，迫于各方压力的贾南德拉国王还政于民，以及２００８年，尼泊尔民主
联邦共和国的成立等。动荡之中，尼泊尔的女性主义也在国家命运的脉络中缓慢前行。与西方国家的

女性主义运动有所不同，尼泊尔的女性主义有其本土化的一面，但又为外界诸国的援助政策所影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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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尼泊尔女性主义的本土因素、历史进程、表现形式和未来走向等，可补充当下对第三世界国家女性主

义的研究，推进对尼泊尔乃至南亚地区本土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理解。

１　尼泊尔社会中的性别文化
伴随着拉纳家族独裁专制统治的结束，尼泊尔放弃了昔日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对外开放。但长期

的封闭政策依然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尼泊尔较好地保留了其民族传统。基于广泛存在的父子继承制度

和男性权威，尼泊尔文化被认为具有浓厚的父权制特点，与之相关的规范与价值观不仅降低了尼泊尔女

性的受教育机会、经济参与性和阶层流动性，也在个人层面上，使得女性的自我实现难于达成。

在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尼泊尔社会中的性别文化。和尼泊尔的族群状况一致的是，

其性别文化呈现出较大的多元性，依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人类学家比诺德·博卡拉的划分，可粗略分为

印度教诸种姓及其他民族（族群）①②。在此，可从族群习俗的几个方面来对两类文化的性别观进行比

较：首先是婚姻习俗，前者倾向于同村落之外的同种姓家庭缔结婚姻，一些高种姓女性会在婚姻初期被

夫家与社会隔离；而后者则更多在村落中寻找合适的配偶，这使得女方在婚后有较多机会参与她们已经

十分熟悉的家庭事务，一些族群中还存在招婿入赘的习俗［２］。第二，二者养育习俗中也存在着强烈的

差异。诸种姓歧视女孩，将其视为劳力，不重视其营养和教育，因而女童死亡率较高，而男童受惠于家庭

的重视和珍爱，得到精心的照料。另一边，诸族群中杀女婴的陋习较少，女童可得到家庭和社区的保护。

第三，二者所信奉的宗教也传达了对于女性的不同理解。印度教对女性的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轻视和

压迫妇女，另一方面又崇拜女神，尊重作为母亲的女性，但总体说来，还是偏向于蔑视女性。一些族群信

奉的藏传佛教则偏向于将女性视为智慧的象征，在男净女秽思想、女性破坏论等消极思想存在的同时，

佛经中亦有大量关于男女平等的记载［３］③。综合而言，诸族群中女性的地位要高一些，这体现在她们在

决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以此体现的家庭地位。例如在林布族的习俗中，女性可以离婚，寡妇可以再

婚，女人们拥有自己的收入，且在一定情况下享有土地的继承权［４］。

尽管性别分工及相应的社会地位在族群之间存在一些差别，但性别不平等依然在尼泊尔境内普遍

存在。由于在烹饪、清洁及儿童养育等方面付出大量时间，尼泊尔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常被视作无足

轻重，对此，多数尼泊尔女性的回应是“因为我们不拿工资，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什么也没干”［５］３。轻视

教育、剥夺营养、贩卖人口、早婚早育和性暴力等问题长年萦绕在尼泊尔女性间，成为早期女性主义运动

的导火索。

２　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始末
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尼泊尔的女性主义运动与其国内的政治运动息息相关，大致可分为４个阶段，

即１９５０年以前的萌芽阶段，１９５１～１９８０年的起步阶段，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的发展阶段，１９９１～２００８年的成
熟阶段，２００８年后的持续发展阶段。
２．１　１９５０年前：萌芽阶段

尼泊尔最早的妇女组织是由ＤｉｂｙａＤｅｖｉＫｏｉｒａｌａ和Ｙｏｇｍａｙａ在Ｓｉｒａｈａ地区成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提
高女性的政治和社会意识［５］４２。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在一些政治领袖的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带领下，
妇女组织开始正式化和普遍化。此时的妇女组织主要以政党分支机构的形式存在，其宗旨主要是动员

女性同胞参与民主运动、反抗拉纳家族专制统治，以便建立一个民主制国家。１９５０年，尼泊尔境内涌现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由于受政党政治和民主运动的影响，妇女组织此时主要侧重于为女

性争取某些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例如反对童婚、一夫多妻制，准许寡妇再婚以及赋予妇女平等

的政治权利。总体而言，萌芽阶段的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更多关注的是女性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问

题，很少涉及女性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权利。这也反映出此时女性主义运动的欠缺与不足，即

６３１

①

②

③

在尼泊尔，因人种、宗教、种姓和社会阶层并不一定完全重合，实际情况比此处的理想分类更复杂。

根据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４日对ＢｉｎｏｄＰｏｋｈａｒｅｌ的访谈整理。
塔芒族、夏尔巴族皆信奉藏传佛教，但诸族群中同样有信奉印度教的族群，如拉伊、林布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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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权利问题得到关注的情况下，许多改善女性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的积极措施得以提出，但这些措

施很难得到政府的响应和进一步的贯彻落实。

２．２　１９５１～１９８０年：起步阶段
在大量的国际援助的帮助下，尼泊尔妇女的处境有所改善。１９７５年，联合国妇女十年（１９７５～

１９８５）的启动，对尼泊尔妇女性别意识的觉醒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１０年期间，国内开始出现以女性
为议题的研究［５］４２。另一边，尼泊尔政府的一些举措也为女性的教育和政治创造了条件，例如，在潘查

雅特王朝初期，政府召集的代表大会中开始出现作为正式成员的女性代表；１９５９年，尼泊尔历史上第一
位女性部长上任；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尼泊尔成立第一所女性大学，即帕德玛坎雅女子大学（ｔｈｅ
ＰａｄｍａＫａｎｙａ）。前述例子表明，尼泊尔女性的权利与地位诸问题，已进入政府视野，并逐步实现从无到
有的突破。

２．３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发展阶段
直到１９９０年，尼泊尔的政权主要掌握在以王室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手中，这使得国家的发展仍然延

续着传统的法律规范和种姓制度。例如，１９６２年，马亨德拉国王颁布的宪法第一次把尼泊尔规定为印
度教国家，把尼泊尔语定为母语。该宪法回避了尼泊尔族群、宗教、语言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强调主

体族群的重要性。这招致了少数族裔的不满，也使得印度教女性观有了官方依据。这一时期，由于政府

禁止未经官方许可的社会组织运作，大部分妇女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甚至停止活动。另一方面，国内政党

为恢复民主制仍持续动员广大人民（包括女性）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如１９９０年尼泊尔
全国爆发大规模的“人民运动”，比兰德拉国王被迫实行君主立宪的多党议会制。除此之外，尼泊尔女

性主义运动融入了一些新生力量。首先，许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到政府组建的“全尼泊尔妇女组织”

（ＡＮＷＯ）。虽然这一组织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维护潘查雅特体制，但其允许妇女在有限范围内参与政
治，客观上促进了尼泊尔妇女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权利意识的觉醒。第二，同期的尼泊尔学界开始研究女

性在尼泊尔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对家庭经济所做的贡献，这为将性别维度纳入社会发展规

划提供了实证基础和依据［６］。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影响继续扩大，其利益诉求不仅仅满足于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领域，而且开始转向于解决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切身的权利问题，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政府设立
的“农村妇女的生产信贷项目”（ＰＣＲＷ）与“小农妇女发展项目”（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ＦａｒｍｅｒＷｏｍ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为尼泊尔妇女学习生产技能创造了条件。
２．４　１９９１～２００８年：成熟阶段

此前，为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以实现民主制为主要诉求，而对女性其他

方面的利益则较少顾及［６］。随着１９９１年尼泊尔君主立宪多党议会制的确立，关于女性具体权益的问题
列上提案。１９９１年后，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结束，国际社会在向尼泊尔提供援助时，将其国内的民主、
人权等因素纳入考量，客观上也刺激了尼泊尔国内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国内方面，尼泊尔政府加大了

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力度。“在妇女权利问题上，国家的确有了制度性的和纲领性的变化”［７］。这一阶

段，尼泊尔政府在对待妇女问题上倾向于采取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政策。１９９２年，尼泊尔政府签署《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妇女权益的保护随之有了国际化的参照标准：制度层面，政府设立了妇女

与社会福利部和妇女委员会；法律层面，１９９９年通过的地方自治法中规定地方自治机关中妇女比例应
占２０％；实践层面，在五年计划中，政府引进了各种各样的妇女发展项目，承诺赋予妇女更多的权利，以
及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以及饮用水等经济部门倡导男女性别平等。不过，由于尼泊尔整体发展水平的

滞后，政府在教育、小额贷款扶贫赋权以及性别平等问题上的承诺仍心有余而力不足。本阶段，尼泊尔

以女性为题的学术研究也开始从筹划走向蓬勃。自１９８９年帕德玛坎雅女子大学家政学学院开始专门
研究妇女问题之后，许多大学都将性别研究作为一门专业课程来研究［８］２３。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女性

主义期刊。创立于１９９０年的“阿斯密达”（Ａｓｍｉｔａ）女性主义季刊，在其存在的１０年内，共在全国发行了
７０００份，其内容涵盖男权主义、性别与性、性暴力、女性主义、拐卖妇女等问题，但这份期刊因财政困难
而停办了９年，２００９年复办［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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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００８年之后：持续发展阶段
随着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女性主义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２００７年的临时宪法中规

定，国会成员中需有３３％以上的女性，因此，２００８年新诞生的国会中即有３３％的女性成员，女性比例为
南亚地区之首［９］。２００９年，政府出台了家庭暴力管理条例。此前，尽管已有女性遭受暴力的相关法律
条文，但家庭暴力却不被认为是犯罪行为。２０１０年，尼泊尔政府宣布当年为反对性别暴力年。这一系
列举措标示着新时期内，尼泊尔女性的地位将进一步改善，而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背景下，原本囿于印

度教传统的性别分工也开始松动。

３　女性主义运动参与主体
在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有四股力量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以提高女性社会地位，

保护女性权益为题的社会活动，成为重要的运动表现形式。

３．１　主流政党中的女性
随着政党数量的不断增加，附属于政党的妇女组织也相应增加。妇女组织为了实现自身政党的宗

旨，为女性提供相应的教育培训，这使得妇女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意识到自身应当享有的权利，以及

性别平等的应然性。虽然尼泊尔政党内的女性整体上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她们在推动尼泊尔女权运动

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不应被低估。尼泊尔的主流政党，如尼泊尔大会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等逐

渐重视妇女问题，并且分别设立了相应的专门处理妇女问题的组织，如尼泊尔妇女协会（ＮＷＡ）、全尼泊
尔妇女组织（ＡＮＷＯ）等，它们在动员女性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争取权利、改善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发
挥着积极作用。例如，在废除现行法律中歧视妇女的条款（如有关妇女继承权、工作权等）以及改善妇

女参政议政空间等方面，据称有６０００００成员的全尼泊尔妇女组织（ＡＮＷＯ）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组
织利用她们庞大的群众基础，采取征集签名、静坐示威、游行、游说议员等策略对政府施加压力。此外，

经过近几年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在政党内部受歧视的现象开始有所改善。２００７年，尼泊
尔大会党下属的尼泊尔妇女协会（ＮＷＡ）明确承诺将满足低种姓妇女和不可接触者①妇女的需求［７］。

尽管类似承诺的实施力度仍需长期验证，但一定程度上，其出台对培养妇女的领导能力以及改善妇女在

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弱势地位依然有一些积极效果。如在制宪会议／议会中占有一定席位的政党中，女性
在其中央委员会中所占比例从２００３年的仅仅８％提高到１４％，而在２００６年４月议会刚恢复时，其女性
代表不足６％，临时会议时，其比例增加至１７％，制宪会议时达到３３％［６］。从中不难发现，虽然女性在

立法机关中所占比例仍然较小，但已有了相对增长，而女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亦随之得到

改善。

３．２　非政府组织（ＮＧＯＳ）
冷战结束后，东欧国家掀起了民主化浪潮，受此影响，尼泊尔开始向民主化过渡。受尼泊尔国内政

局持续动荡的影响，加上为了淡化政府色彩，国际援助开始倾向于资助尼泊尔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因

此，在尼泊尔民主化与公民社会建设的进程中，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日益深远。在女性的医疗、教育、经济

以及参政等方面，非政府组织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在尼泊尔，ＮＧＯ们成了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行
动者。尤其在政治动乱和冲突的背景下，政府管理不具稳定性，或根本不存在。于是，一定历史时期内，

ＮＧＯ们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便使其成为政府部门的替代品。”［１０］对此，女权主义者瑞奴·拉吉班达
（ＲｅｎｕＲａｊｂｈａｎｄａｒ）认为，在女性非政府组织的指引下，基层妇女更有组织性，对自身利益的诉求也就更
为强烈。以成立于２００１年的尼泊尔本土妇女联合会为例，其成员主要来自许多低种姓族群。这一组织
不仅强烈批判尼泊尔的父权制传统，而且对于长久以来主流社会将尼泊尔妇女的形象同质化为高种姓

妇女的做法表达了她们的愤慨。此外，名为女性通讯者团体（ＳａｎｃｈａｒｉｋａＳａｍｕｈａ）的非政府组织在其出
版的《母亲，姐妹，女儿》一书中深入分析了尼泊尔父权制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于女性的负面影响，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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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尼泊尔语中的Ｄａｌｉｔ，英文ｕｎｔｏｕｃｈａｂｌｅ，又称贱民，和印度的情况相似，尼泊尔的不可接触者被视为种姓制度之外的人，身份非
常低微，只能从事被认为十分卑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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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尼泊尔妇女的流动性以及参与经济生活的空间，且严重制约着尼泊尔女性独立人

格的形成［１１］。这本书的出版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其观点对促进尼泊尔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以及提

高权利意识等方面起着启蒙教育的作用。

３．３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包括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以下简称毛派）参与的临时政府成立，标志着毛派

成为尼执政集团重要成员。几年前还被定为恐怖组织的毛派，经过１０余年的努力，已成为一支独立、合
法的政治力量［１２］。

人民战争期间，毛派在革命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着手解决民族和妇女问题，政治纲领倡导

“民族自治与平等”，社会纲领主张“在包容、民主、进步的基础上，解决妇女、贱民、原住民、被压迫种姓、

少数民族等长期地位落后的问题”［１３］。此外，毛派还积极倡导性别、种族与宗教之间的平等；主张消除

种姓制度，彻底解放妇女，改变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毛派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妇女的命运也随之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一位参加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女游击队员这样描述战争以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人民战争爆发前，很少有妇女敢做男人的工作，而战争爆发后，没有哪种工作妇女不敢做的。同样，男

人也能做妇女的各种工作，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去做这些。人民战争发动前，男人们可不这样想，而随着

人民战争的发动，他们的思想改变了。”［１４］毛派斗争中大量女性的参与使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得以松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毛派的武装斗争为女性争得了一些地位，但这些女性并非全是自

愿参加，其中一些因旁人胁迫而加入，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３．４　尼泊尔学术界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以女性主义为视角的研究已现出不少成果。与女性主义一致，从这些研究中

提炼出的概念与立场都反对在资源和权力分配中的男性霸权。在相关法律和机构诞生以前，学术界便

对性别平等的议题着墨不少，且在女性的心理与经济独立方面，有过相应的探讨。１９８９年起，女性研究
课程的开设，标志着这一分支学科的正式成形。作为女性研究者的发声器，这一分支同时也是对其他传

统学科的再检验。至少，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言之，尼泊尔知识界男性主导的地位部分剥夺了女性研究者

对“另一半真相”的探索权。在女性研究领域，两性的概念被平等化，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也经

案例的呈现，被赋予特别的经济、文化含义。相关学术知识的生产，是达成性别平等的路径之一，同时，

这些知识也为尼泊尔女性提供了思想武装，使她们能摆脱宿命论，认识到女性的性别角色其实是社会建

构的结果，及女性的权利也同属人权［８］２２－２５。

４　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阻力
４．１　作为双刃剑的国际援助

在接受大量国际援助的情况下，尼泊尔的发展融入了别国的色彩。一方面，国际援助的很大一部分

被用于扶持其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包括农村发展、教育、能源、财政、社会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等领

域。这些对改善妇女的生存环境、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保障妇女的受教育权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如

２００４年，亚洲开发银行向尼泊尔提供贷款，用于解决尼泊尔贫穷落后地区妇女项目的建设，以保障尼泊
尔妇女的合法权利，并逐渐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同年，针对尼泊尔国内母婴死亡率高居不下的现状，联合

国人口基金会向尼泊尔提供无偿经济援助，主要用于改善尼泊尔的妇幼保健水平，保障母婴的健康情

况，降低母婴死亡率［１５］。此外，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挪威、印度和中国等也向尼泊尔提供资金、技术

和物质帮助，用于扶持尼泊尔国内贫困边远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国际援助进一步推动了尼泊尔女

性性别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身处宗教、种姓、阶层和种族等传统因素之间，尼泊尔女性开始积极参

与国家政治生活，为争取妇女应有的权利而抗争。

援助的另一方面也需纳入考量。如在以美苏阵营尖锐对峙的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对尼泊尔的援助

刚刚开始。出于对抗苏联的考虑，在进行援助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多以本国的利益和全球战略为

出发点。１９６０～１９９０年，在大量国际援助的支持下，潘查雅特王朝的专制统治更加稳固。由此可见，美
国对尼泊尔的援助并不以人民利益为重，而是试图通过提供援助来维护尼泊尔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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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其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全球战略。此外，尽管一些国际项目的初衷是为了解放妇女、改善妇女社会

地位，客观上也给予了尼泊尔妇女女权思想萌芽的某些空间，但此类活动依然被尼泊尔政府麾下的妇女

管理机构严格控制着。

４．２　传统文化带来的禁锢
在女性主义运动密集的城市中，女性在尼泊尔政党内部仍然受到歧视。这表现在女性成员数量少、

担任职位较低；在妇女问题上优先考虑政党利益而不是女性权利且经常妥协；妇女组织非自治组织，会

受到来自政党以及国家的控制等。此外，种姓制度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政府中的女性席位经常由身

为印度教徒的高种姓者获得，因此，低种姓和少数族裔妇女的利益诉求则会招致难于解决的困境。相比

之下，受传统观念影响更深的是身处偏远地区的尼泊尔女性。据报道，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尼泊尔有１１６名
女性向警方报道自己因被视为“巫婆”而遭到迫害。尽管这一数据中案例的发生地点既包括城镇也包

括山区，但在广大山区，更多的受害者因羞于启齿，担心报复或是报案不便而选择了隐藏真相。一些较

为极端的案例中，受害的女性仅因为被认为施放了巫术而被人打死［１６］。

综合而言，文化上的低下地位导致尼泊尔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种种困境。除了上述问题，如印

度、孟加拉国等其他南亚国家一样，境内的强奸案件频繁发生。贩卖女性的问题也十分普遍。由于在家

庭中的地位得不到重视，加上家境贫困和受教育程度低等原因，相比男性，很少有女性能在海外谋取一

份正当的工作。而在利益引诱之下，一些家族中的成员也不惜以为年轻的女性找到了工作或是受教育

机会为由，将其拐卖到境外。尽管尼泊尔每年通过妇女安全委员会登记在案的案例自１９９６年起便一直
在４０至１２０件之间浮动，但更多的因家属的不知情或是知情不报而蓄意隐瞒了起来［１７］。另一些研究

表明，早在１９９６年，通过拐卖渠道被贩至印度的尼泊尔女性已达到了２万人，通过不断的补充，每年还
有５０００～７０００名尼泊尔女性被贩卖到印度，她们多在孟买、加尔各答和德里等大城市的妓院从事性工
作，也有被卖到本国及中东等地区的案例存在［１８］。

４．３　贫困
作为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尼泊尔的许多社会指标都位列世界倒数。八成尼泊尔人依赖农

业维持生计，但境内适于耕种的土地仅占国土面积的２０％左右。面对贫困，尼泊尔女性所受到的影响
要大于男性。尼泊尔人的日常生活足以表现这一点———由于贫困，男性期待女性能参与到生产活动中

来，以增加家庭收入，但这种需求并不能减少尼泊尔女性肩上沉重的家庭劳动。一些年轻的尼泊尔女性

经常把“我永远不会结婚”挂在嘴边，因为婚后生活意味着大量的家务，而放弃原本的工作将切断她们

的经济收入，使她们失去独立性。相比之下，家境优渥，能够雇佣佣人打理家务的家庭中，女性所承担的

内务则相对少得多。即便如此，这些女性还是时常抱怨性别分工带来的繁杂家务，“我需要买菜、做饭、

洗碗，可男人们只负责吃”①。

５　结论
在政府依然由男性主导，经济发展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尼泊尔女性主义运动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除去

上文谈到的阻力，前述进程中，不少政府计划本身存在不够现实，实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例如２０１０年，总
理的办公室设置了一张专门供女性诉说案件的桌子，对于普通尼泊尔人而言，进入这个办公室并非易事，

且相关热线也一直打不通。不过，相比半个多世纪以前，前人的积累已使新的希望和转机得以产生。

首先，女性对于自己传统家庭地位的认识已发生了改变。２００８年，政府将为迎娶寡妇的男性补助５
万卢比的政策列入议程后，总部位于加德满都的单身女性组织（Ｗｏｍｅｎ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很快组织了参
与者多达１５００人的游行示威，并为取消这一政策，在１０月份起诉了尼泊尔政府，总理和财政部长。虽
然这一举动看似并不利于寡妇未来的婚姻，但其组织和创建者莉莉·塔帕（ＬｉｌｙＴｈａｐａ）对于这一政策的
态度已足以表达尼泊尔妇女长期以来对其低下地位的深刻理解，即对于女性而言，个体的独立自主才是

首位的，而非基于其弱势地位而从丈夫方面得到的补贴［１９］。一些孀居的女性也从亲身经历中意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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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２０１４年８月对尼泊尔加德满都女性的访谈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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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独立的重要性，其中有的女性甚至为了不让自己重新依赖于丈夫而不愿意再婚。

其次，包括莉莉·塔帕在内，一些个人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国际传媒，将相关

问题暴露出来，引起了国际范围的关注。通过长期的努力，阿努拉达·科伊勒拉（ＡｎｕｒａｄｈａＫｏｉｒａｌａ），杜尔
迦·季米勒（ＤｕｒｇａＧｈｉｍｉｒｅ）等发起的组织开始对广大尼泊尔女性的切身利益发挥积极的作用，也对尼泊
尔女性的生存状况做了跨国宣传，如科伊勒拉因其在阻止贩卖妇女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了ＣＮＮ２０１０年的
年度英雄奖，相关的节目和纪录片使得尼泊尔的贩卖妇女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有类于其他国家女性主

义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她们并非都认同于女性主义者的标签，但都致力于女性地位的改善。

最后，尼泊尔缓慢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也推动着女性地位的提升。一方面，旅游业的兴起创造了大量

就业机会，其中一些如导游、服务员等对体力要求较低的工种使得女性有更多的机会脱离传统性别期待

的桎梏，发挥出才能［２０］。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大众传媒的普及，西方的家庭概念逐渐渗

透到人们中间，父母包办婚姻的现象逐年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恋爱。由于获得了更多的受教育机

会，女性结婚的年龄逐渐上升，婚后共居的案例也因女性自主能力增强而相对减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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